
三民许准〔2020〕17 号

关于准予佛山市三水区小记者协会
住所地址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

佛山市三水区小记者协会：

我局于2020年5月25日收到你单位提交的社会团体住所

地址变更登记行政许可申请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

可法》第三十八条和国务院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十

八条的规定，经审查，我局决定：

准予佛山市三水区小记者协会住所地址由佛山市三水

区西南街道耀华路23号101变更为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建

设一路1号北江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楼三楼307培训室。

佛山市三水区民政局

2020 年 5 月 29 日

主动公开


